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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連續式案件及專利權期間調整是美國專利系統中特有的規範，專利權人常藉

由連續申請案、部分連續申請案來擴增專利權範圍以覆蓋目標產品。專利權期間

調整制度提供專利審查延誤時，專利權人可獲專利權期間調整的補償。這些機制

被濫用時可能被用於雙重專利不當延長專利權期限而壟斷市場，對公眾不利。

本文以美國 2023年 In re Cellect案件為核心，探討連續案之專利權範圍布局

方法，以及連續案之間構成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與專利權期間調整的問題，進而

就企業在面對專利權人發動專利海攻勢時，提出可行的應對策略。

結果顯示，企業進行專利迴避設計時，需考量會持續出現的連續案，對於存

活中的連續案，要就說明書所有實施例迴避而非只看已公告的專利範圍。而更佳

的策略應該是積極運用連續案，以獲得保護範圍廣大的專利權範圍。

關鍵字：專利侵權、連續案、專利權期間調整、專利布局

　　　　 Patent Infringement、Continuation Application、Patent Term Adjustment、

Patent Portfo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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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發明提出專利申請時，必須提出說明書、必要圖式與申請專利範圍，通過

專利專責機關審查取得專利權後，發明保護範圍是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獲得專

利權公告發證書後，即處在公開閱覽狀態，競爭業者為了避免所實施的技術落入

專利權範圍內，可以不斷地仔細推敲，做成適當的迴避設計。為了得到嚴密的保

護範圍降低迴避可能性，專利權人除了在撰寫專利權範圍要儘可能擴大外，在美

國還可以用多件連續案共同組織成較大的範圍。連續案可以在一件申請案獲准專

利權或被放棄之前，以該案作為母案，用相同說明書撰寫新的請求項提出申請。

美國一件專利侵害訴訟事件的系爭專利常常是多件連續案，主張超過十項以上的

獨立請求項，讓被告難以招架，此種威脅對我國許多製造產品輸入美國的廠商而

言並不陌生。

根據統計，美國連續案利用者越來越多。連續案申請數量在 2010年至 2022

年（美國財政年度）從 4萬件增長至 12.28萬件，達 3倍之多，而大約 80%的連

續案申請都是已經有獲得專利的母案 1。

近年來促成連續案持續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的宣告數量大幅成長。隨著資訊通訊產業的爆炸性成長，各種

標準聯盟所宣告的標準必要專利越來越多。例如歐洲通訊標準聯盟（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所宣告的標準必要專利超過 1萬件，而

且還在持續成長中。加入標準聯盟的授權方廠商，為了提高標準必要專利的數

量，可以就已宣告的標準必要專利為母案，不斷的提出連續案，這也造成標準必

要專利的大量膨脹。有研究顯示，約 84%的連續案是在標準建立之後才提出申

請，因而質疑究竟是就發明給予專利，或者是發明了專利（Patenting inventions or 

inventing patents?）2。

1 Setting and Adjusting Patent Fees During Fiscal Year 2025, 2024-26821, 89 Fed.Reg. 91898, 91909.
2 Cesare Righi, Timothy Simcoe, Patenting inventions or inventing patets: Continuation practice at the 

USPTO, RAND J. of Economics, 54 (3) Fal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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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案的盛行造成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審查上的負擔，為了減少連續案的濫用，USPTO於 2024年 11月 20日

公告就連續案調漲規費，於 2025年 1月 19日生效。規費收取是以最早的優惠日

（earliest benefit date, EBD，即優先權日）為準，在EBD六年至九年提交的連續案，

額外收取 2,700美元（小型實體為 1,080美元）；在 EBD九年後提交的連續案，

額外收取 4,000美元（小型實體為 1,600美元）3。

連續案是美國獨特的制度，全球五大專利局的其他四局，歐洲專利局、中國

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日本特許廳、南韓智慧財產局，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專利局

都沒有連續案的制度。我國專利法雖然也沒有連續案的用語，但第 34條第 1、2

項有關分割之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發明時，經專利專

責機關通知，或據申請人申請，得為分割之申請。分割申請應於下列各款之期間

內為之：一、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二、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再審查核准審

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其中第 2款的分割，性質上接近美國的連續案，可以在

核准後就既有的說明書再撰寫新的請求項提出新案申請，但同條第 6項規定此種

分割「應自原申請案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發明且與核准審定之請求項非屬相同

發明者，申請分割」。所謂「相同發明」就是不能違反第 31條先申請原則，此

點限制又較美國嚴格許多。

本文是以 2023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ederal 

Circuit, CAFC）所做成的 In re Cellect案為核心，系爭專利是四件有關「便攜式影

像感測器」的連續案，除探討連續案引發的最新法律爭點外，並仔細解析系爭連

續案各請求項間的關係，以了解美國專利申請人慣用的連續案布局手法，進而提

出面對 連續案之侵權威脅時，如何建立有效應對策略。

3 Summary of 2025 patent fee changes, https://www.uspto.gov/learning-and-resources/fees-and-
payment/summary-2025-patent-fee-changes (last visited June 22, 2025).

https://www.uspto.gov/learning-and-resources/fees-and-payment/summary-2025-patent-fee-changes
https://www.uspto.gov/learning-and-resources/fees-and-payment/summary-2025-patent-fee-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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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連續案制度介紹

一、連續式案件

美國 1836年專利法允許發明人對其發明的改良部分申請專利，被稱為附加

改良專利（Additional Improvement Patents）。1863年美國最高法院Godfrey「鞋楦」

事件 4中，主筆大法官 Swayne強調專利法應該具有靈活性，以保護發明者的權益

並促進技術創新，只要新提交的申請案與原申請案在實質內容上具有連續性，即

描述的是相同的發明，那麼新申請案應被視為是原申請的延續，並沿用原申請的

優先權日期。

到了 1952年美國專利法大幅修訂時，以成文法正式規定了三種連續式申請案

（Continuing Application），包含連續申請案（Continuation Application,  CA）、部

分連續申請案（Continuation in Part Application,  CIP）、以及分割申請案（Divisional 

Application,  DA）。

依據 35U.S.C.§1205，美國專利申請案得以先前已在美國申請之母案為基礎，

在母案獲證、放棄或任何終結程序前再提出的申請案，可享有先申請案的有效申

請日的優惠。這個優惠日期是一種國內優先權，可以用母案作為後案的國內優先

權基礎案。界定先前技術範圍的基準日是以這個優惠日或國內優先權日為基準

日，而判斷新穎性、進步性專利要件是與先前技術比較，較早的基準日自然比較

有利。

CA是在原申請案（母案）放棄或獲證前所提出的另外一件申請案，連續案

與母案說明書所揭露之內容相同，只有請求項不同。連續案要滿足三個要件：（1）

提出申請時母案仍在審查中，（2）至少一位發明人與母案相同，（3）與母案共

用一份專利說明書。連續案通常是在母案中記載了多項技術並且未被主張在請求

項中，可以寫新的請求項提出 CA。連續案也常用在母案有部分請求項獲得接受

通知、有部分請求項被拒絕，可先將尚待確認的請求項另申請 CA案繼續審查，

母案則保留可獲准的請求項先取得專利權。

4 Godfrey v. Eames, 68 U.S. (1Wall.) 317 (1864).
5 35 U.S.C. §120 Benefit of earlier filing d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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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5 U.S.C. §121 Divisional applications.

CIP與連續案類似，不同處是可以增加新事項（new matter），亦即其說明書

內容會有一部分與母案相同，另外再增加新的內容。CIP之優點是享有母案的有

效申請日，但新事項的有效申請日還是以 CIP所提出之日期為準。

DA規定在 35U.S.C.§1216，是從母案中所分離出來的申請案。當申請專利之

發明被審查人員認定包括兩個或更多個獨立且不同的發明時，USPTO會發出「限

制要求」（Requirement for Restriction），要求申請人限制或選擇其中一個發明進

行審查，申請人可將一個發明保留在原始申請案，其他發明提出另案申請，仍享

有原申請案之有效申請日。原申請案通常稱為母案，分割出來的申請案稱為分割

案或子案。

美國專利法並沒有限制不得就連續式案件再申請連續式案件，具有相同原始

優先權母案的所有連續式案件合稱為一個專利家族，每件申請案都是這個專利家

族的成員。使用同一份專利說明書構成的專利家族，聯合起來有非常多的獨立請

求項，此種專利權範圍的布局，會讓想要實施該發明者很難成功迴避設計，因為

要迴避的獨立請求項數量更多，並且整體的申請專利範圍更大。

二、專利權期間調整與延長制度

（一）專利權期間調整

連續式案件的專利權與母案同日屆滿，在此要先介紹美國專利法有關

專利權期間的規定。美國舊專利法規定專利權期間是從核准公告日起 17

年，這代表同日申請的專利，因為審查期間不同而有不同的公告日，其專

利權的截止日也會不同。到了 1995年，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談判之

烏拉圭回合協議法案（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URAA）於 1995年

6月 8日生效，美國將生效日後申請專利的專利權期間改為從申請日起算

20年屆滿，這個規定現在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主管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第 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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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申請日起算 20年的專利權期間，可能因為審查期間的延宕而造成

較短的有效專利權期間。美國乃建立專利權期間調整制度（Patent Term 

Adjustment, PTA），這是 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發明者保護法案」

（American Inventors Protection Act, AIPA），其中包含了「1999專利期限

保障法案」（Patent Term Guarantee Act of 1999）。專利權期間調整制度

的相關規定主要規定在 35 U.S.C. §154(b)7、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7 C.F.R. 

§§ 1.702-1.705。

專利權期間調整制度旨在對 USPTO在專利審查過程中所發生的延

誤，給予專利權人相應的期間補償。USPTO保證首次通知在 14個月內，

回應申請人申復在 4個月內，如果 USPTO審查超過其保證的時間，在專

利核准公告時會將延宕的期間以日為單位補給專利權人，專利公報會記

載依 35U.S.C.§154(b)調整延長的專利權日數。在此制度下，同日申請的

兩件專利，專利權屆滿日有可能不同。

依據 35U.S.C.§154(a)，專利權期間是從申請日起算 20年屆滿，前提

是必須有按照規定繳交專利年費。如果是沿用母案申請日的連續案或部

分連續案，專利權期間是以母案申請日為準，因此會與母案的專利權期

間同時屆滿。

（二）專利權期間延長

專利權期間延長是指35 U.S.C. §156 (f)及35 U.S.C. §156 (g)(1)規定 8，

主要用於醫藥品專利，根據美國「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進行監管審查後，首次獲得上市許可的產品。

立法目的旨在補償因監管審查而導致的專利保護期損失，以確保專利權人

在其產品上市前所耗費的時間和資源能夠得到合理的補償，從而激勵更多

的創新和研發，我國專利法第 53條也有類似的規定。

7 35 U.S.C. §154(b) Adjustment of patent term.
8 35 U.S.C. §156 Extension of patent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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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的涉訟專利並非藥品專利，並不適用專利權期間延長，但

專利權人爭訟時引用此一規定的立法意旨，企圖獲得專利權期間延長，

因此做簡要介紹。

三、雙重專利 9

DA、CA、CIP，都是以原來的說明書申請一個新的案件，但可以沿用其母案

的有效申請日。這些案件與母案都必須有不同的專利權範圍，才可能獲准。如果

請求項覆蓋的相似度過高，就會構成雙重專利（double patenting）而無法獲准。

美國禁止雙重專利的法源是來自 35U.S.C.§101：「任何人發明或發現任何新的和

有用的程序、機器、製品或物質組合物，或其任何新的和有用的改良，都可以獲

得專利，但須符合本法的條件和要求。」一件發明不可以給兩件專利，也就是兩

件專利申請案在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的發明相同者，不能重複給予專利權。

早在 1819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Story解釋說，專利權人不能同時擁有同

一發明的兩項有效專利權，如果他能在不同時期為同一發明連續申請新專利，他

的專有權利可以延續一個世紀⋯⋯如果這個程序能夠獲得支持，它將徹底摧毀公

眾在原始授予中規定的期限屆滿時使用該發明的權利 10。

美國最高法院並沒有解釋何謂同一發明，到了 1970年代，判例法又發展出

一種「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obviousness-type double patenting, ODP），這是指

兩件申請案請求項所記載的發明雖然不相同，但只是顯而易見的變化。顯而易見

變化的請求項仍然可以獲准專利，但不允許藉此方式來延長專利權期間。所謂顯

而易見，是引用 35 U.S.C. §103的規定：「即使申請專利之發明未符合第 102條

的規定，如果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使得該發明在有效申請日

之前對於該發明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整體上顯而易見，則該發明無法獲

得專利。」其中第 102條是新穎性的規定，顯而易見性相當於我國專利法第 22

條第 2項的進步性。

9 參閱劉國讚，從美國判例法探討我國先申請原則之審查基準，專利師季刊 49期，頁 1-23，
2022年 4月。

10 Odiorne v. Amesgury Nail Factory, 18 F.Cas. 578, 579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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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RAA之前，當同一申請人提出兩件申請案，後申請案請求項是已核准先

申請案的顯而易見變化，若審查時間耗時較長才核准，例如晚先申請案兩年才公

告，則後申請案的專利權期間會晚兩年才屆滿。此時，USPTO會要求申請人提出

期末拋棄聲明（terminal disclaimer）才能核准，申請人要聲明放棄超過先申請案

的專利權期間，也就是和先申請案的專利權期間同時屆滿，若申請人拒絕提出聲

明，則該案會被拒絕不予專利。

在 URAA之後，專利權期間是從申請日起算，因此理論上不會因為審查時間

的差異造成專利權屆滿日的差異。然而，依據 35U.S.C. §154(b)調整專利權期間

的制度，同日申請的兩件專利，專利權屆滿日仍有可能不同。本文探討的連續案

就是屬於此種情況。

參、2023年 Cellect「便攜式影像感測器」事件 11

一、系爭專利家族

Cellect, LLC（簡稱 Cellect）擁有多項與便攜式影像感測器技術相關的專利，

這是用在外科手術的影像傳送技術，這些專利可應用於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PDA）或無線電話等裝置。系爭專利包括美國專利 6,982,742（簡

稱 ‘742專利）、6,424,369（簡稱 ‘369專利）、6,452,626（簡稱 ‘626專利）、和

7,002,621（簡稱 ‘621專利）。這些專利均源自美國專利 6,275,255（簡稱 ‘255專

利）。這些專利最早申請是在 1997年，10年後的 2007年第一代 iPhone才問世。

系爭專利屬於一個龐大的專利家族，共有十一代，四件專利的來源 ‘255專利

是第三代。圖 1是它們的「家族族譜」，中括號內是專利權期間調整天數，小括

號內是獨立請求項數／總請求項數。其中有三項原始專利或第一代專利，並衍生

出三個分支。

11 In re Cellect, LLC, 81 F.4th 1216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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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支源自 1997年 9月 11日提交的 US6,086,528，發明名稱為「具有可

拆卸成像能力的外科手術裝置及其使用方法」。第二分支源自 1997年 10月 6日

提交的 US5,929,901，發明名稱為「整合在外科手術器械中的小面積成像裝置」。

第三分支是 1999年 12月 27日提交的 US6,190,877「主要利用非侵入性細胞採集

和螢光檢測技術的癌症篩檢方法」。第一分支專利僅繁衍至 US6,211,904終止，

且由於 US9,211,904主張複數優先權，因此與第二分支連結。第二分支專利是軟

體發明，終止於第五代，並透過 US6,310,642與第三分支專利連結。第二分支專

利共有十一代，所有涉案專利均屬於此主分支。

由於 USPTO審查延宕，系爭專利均獲得了專利期間調整。由於所有系爭專

利均要求來自同一申請 US5,929,901的優先權，因此若非各自獲得 PTA，每件專

利都將在同一天（自優先權日 1997年 10月 6日起 20年）到期屆滿。所有專利

在審查期間均未提出期末拋棄聲明，所有系爭專利爭訟時均已到期。

涉案的四件專利請求項數量非常多。‘369專利共有 75項請求項，其中獨立

請求項 13項；‘626專利共有 74項請求項，其中獨立請求項 12項；‘742專利共

有 83項請求項，其中獨立請求項 18項；‘621專利共有 62項請求項，其中獨立

請求項 17項。請求項數量造成的複雜性可能是專利審查延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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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爭專利之專利家族族譜與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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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顯示了從最早的優先權日 1997年 9月 11日開始，所有家族成員的壽命。

綠色長條表示從申請日到最老代或原始優先權日的時間段。淺黃色和深黃色長條

表示審查期間，其中包括公開日。藍色長條表示專利期限。紅色長條表示專利期

間調整。專利申請越晚，專利期間越短。第八代以後的專利權期限不到兩年。到

了第十一代，公開日甚至晚於專利到期日，專利處在審查期間尚未核准時就已經

到期。圖中以箭號標示者就是本案的系爭專利，均獲得專利權期間調整，較長的

兩件分別調整增加了 726與 759日的專利權，超過兩年。

圖 2　系爭專利之專利家族成員專利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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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訟經過

Cellect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聯邦地區法院起訴三星電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 Co.）侵害其系爭專利。三星隨後向 USPTO就四件系爭專利分別請求

單方再審查（ex parte reexamination），聲稱這些專利基於 ODP不可授予專利。

在每件再審查程序中，專利審查人員均發出最終審查意見通知書，認定被質疑的

請求項明顯是 Cellect先前已到期的參考專利請求項的顯而易見變化。CAFC在判

決書中將四件單方再審查所主張的請求項和對應 ODP參考專利列出如表 1，其中

代表性請求項以粗體顯示。

表 1　系爭專利、系爭請求項與參考專利 12 

Cellect的這些系爭專利在審查過程中除了 ‘036專利之外皆依 35 U.S.C. § 

154(b)獲得了專利權期間調整。這些系爭專利均來自 ‘255專利的優先權，因此若

它們之間存在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問題，理論上會被 USPTO要求提交期末拋棄

聲明才會核准，然而這些系爭專利審查過程中，審查人員並未提出顯而易見雙重

專利的核駁，因此申請人也未曾提交期末拋棄聲明。

在四個單方再審查程序中，專利審查人員同意三星公司的觀點，認為 Cellect

的申請專利範圍確實構成顯而易見雙重專利，因此這些較後到期的專利會因為同

家族中較早到期的專利而無效。Cellect對於審查人員不予專利的決定向專利審判

與訴願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提出訴願。PTAB維持原決

定，認為 Cellect的多個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因為顯而易見雙重專利問

題而無效。

12 資料來源：CAFC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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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爭請求項與參考專利請求項比對

以下分別就四件系爭專利的一個獨立請求項，與對應的參考請求項比較，以

了解為何系爭請求項被認定為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

（一）US6,982,742

第一件系爭專利US6,982,742的參考專利US6,424,369是其CIP母案，

系爭請求項 22與母案請求項 17的比對表如表 2所示。表中為顯示系爭

請求項的變化，以刪除線代表刪除的技術特徵，底線代表增加的技術特

徵。系爭請求項前言將「傳輸」改成「發送和接收」，只是敘述方式的

顯而易見變化。系爭請求項刪除了「CMOS」像素陣列避免限制在特定的

像素陣列形態，其實「CMOS」是說明書一再強調的特徵。雖然也增加了

兩個技術特徵 g和 h造成範圍限縮，但這兩個技術特徵可說是必然需要

或者是必然的功能。

表 2　系爭專利 US6,982,742的請求項 22與參考專利 US6,424,369請求項 17比對

系爭 US6,982,742 請求項 22 參考 US6,424,369請求項 17 比較

a

在具有在連接到通訊網路的電
腦之間傳輸通訊網路中發送和
接收資料能力的 PDA中，此
PDA具有外殼和用於查看包括
視訊訊號的資料的視訊檢視螢
幕，其改良包括：

在具有連接到通訊網路的電腦
之間傳輸資料能力的 PDA中，
此 PDA具有外殼和用於查看包
括視訊訊號的資料的視訊檢視
螢幕，其改良包括：

顯而易
見變化

b

一相機模組用於拍攝視訊影像，
該相機模組與該 PDA內的電路
通信從而能夠在該視訊檢視螢
幕上進行查看，並且能夠將視
訊訊號從該相機模組傳輸到該
電腦，

一相機模組用於拍攝視訊影像，
該相機模組與該 PDA內的電路
通信從而能夠在該視訊檢視螢
幕上進行查看，並且能夠將視
訊訊號從該相機模組傳輸到該
電腦，

完全相
同

c 該相機模組包括容納在其中的
影像感測器，

該相機模組包括容納在其中的
影像感測器，

完全相
同

d
該影像感測器位於一第一平面
內並包括用於接收其上方影像
的 CMOS像素陣列，

該影像感測器位於一第一平面
內並包括用於接收其上方影像
的 CMOS像素陣列，

刪除技
術特徵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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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 US6,982,742 請求項 22 參考 US6,424,369請求項 17 比較

e

該影像感測器還包括位於該第
一平面上並與該 CMOS 像素
陣列耦合的電路裝置用於對該
CMOS像素陣列進行定時和控
制。

該影像感測器還包括位於該第
一平面上並與該 CMOS 像素
陣列耦合的電路裝置用於對該
CMOS像素陣列進行定時和控
制，

刪除技
術特徵

f

該影像感測器產生一預視訊訊
號，一第一電路板電連接到該
影像感測器且與該影像感測器
分離，該第一電路板包括用於
將該預視訊訊號轉換為一所需
視訊格式的電路裝置；

該影像感測器產生一預視訊訊
號，以及一第一電路板電連接
到該影像感測器且與該影像感
測器分離，該第一電路板包括
用於將該預視訊訊號轉換為一
所需視訊格式的電路裝置。

刪除技
術特徵

g

一收發器無線電元件容納在該
相機模組內且電耦合到該第一
電路板用於傳輸該轉換後的該
預視訊訊號；以及

增加技
術特徵

h

一收發器無線電模組安裝在
PDA內並與該收發器無線電元
件進行無線通信用於接收該轉
換後的該預視訊訊號，並且
該收發器無線電元件電耦合至
PDA的該視訊觀看螢幕，從而
能夠觀看轉換後的該預視訊訊
號。

增加技
術特徵

（二）US6,424,369

第二件系爭專利 US6,424,369的請求項 1與參考專利 US6,862,036請

求項1的比對表如表3所示。系爭請求項主要是將前言標的之「無線電話」

改為「PDA」與「視訊系統」並增加技術特徵 b予以界定。技術特徵 f將

「顯示器（monitor）」改為「觀看螢幕（view screen）」，此種用語變化

構成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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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系爭專利 US6,424,369的請求項 1與參考專利 US6,862,036請求項 1比對

系爭 US6,424,369請求項 1 參考 US6,862,036請求項 1 比較

a

在用於進行無線電話通訊的無
線電話中具有連接到通訊網路
的個人電腦之間傳輸資料的能
力的 PDA中，改良包括：

在用於進行無線電話通訊的無
線電話中，改良包括：

顯而易
見變化

b

一視訊系統與該 PDA整合用於
接收和發送視訊影像，並用於
觀看所述視訊影像，該視訊系
統包括：

增加技
術特徵

c

一相機模組其內裝有影像感測
器，該影像感測器位於一第一
平面內且包括用於接收影像的
CMOS像素陣列，

一相機模組其內裝有影像感測
器，該影像感測器位於第一平
面內且包括用於接收影像的
CMOS像素陣列，

完全相
同

d

該影像感測器還包括位於該第
一平面上並與該 CMOS 像素
陣列耦合的電路裝置用於對該
CMOS像素陣列進行定時和控
制，

該影像感測器還包括位於該第
一平面上並與該 CMOS 像素
陣列耦合的電路裝置用於對該
CMOS像素陣列進行定時和控
制，

完全相
同

e

該影像感測器產生一預視訊訊
號，一第一電路板位於一第二
平面並與該影像感測器電耦合，
該第一電路板包括用於將該預
視訊訊號轉換為所需視訊格式
的電路裝置；

該影像感測器產生一預視訊訊
號，一第一電路板位於一第二
平面並與該影像感測器電耦合，
該第一電路板包括用於將該預
視訊訊號轉換為所需視訊格式
的電路裝置；

完全相
同

f

一視訊觀看螢幕顯示器附接於
該 PDA無線電話用於觀看該視
訊影像，該視訊觀看螢幕顯示器
與該第一電路板通信並顯示經
該第一電路板處理的視訊影像。

一視訊顯示器附接於該無線電
話用於觀看該視訊影像，該視
訊顯示器與該第一電路板通信
並顯示經該第一電路板處理的
視訊影像。

顯而易
見變化

（三）US6,452,626

第三件系爭專利 US6,452,626的請求項 1與參考專利 US6,424,369

請求項 1的比對表如表 4所示。系爭請求項主要是將參考請求項標的之

「PDA」改為「無線電話」，其他技術特徵都沒有改變，構成顯而易見

型雙重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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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系爭專利 US6,452,626的請求項 1與引用參考專利 US6,424,369請求項 1
比對

系爭 US6,452,626請求項 1 參考 US6,424,369請求項 1 比較

a

在具有連接到通訊網路的個人
電腦之間傳輸資料能力的 PDA
中在用於進行無線電話通訊的
無線電話中，改良包括：

在具有連接到通訊網路的個人
電腦之間傳輸資料能力的 PDA
中，改良包括：

顯而易
見變化

b

一視訊系統與該 PDA電話整合
用於接收和發送視訊影像，並
用於觀看該視訊影像，該視訊
系統包括：

一視訊系統與該 PDA整合用於
接收和發送視訊影像，並用於
觀看該視訊影像，該視訊系統
包括：

顯而易
見變化

c

一相機模組其內裝有影像感測
器，該影像感測器位於第一平
面內，並包括用於接收影像的
CMOS像素陣列，

一相機模組其內裝有影像感測
器，該影像感測器位於第一平
面內，並包括用於接收影像的
CMOS像素陣列，

完全相
同

d

該影像感測器還包括位於該第
一平面上並與該 CMOS像素陣
列耦合的電路裝置，用於對該
CMOS像素陣列進行定時和控
制，

該影像感測器還包括位於該第
一平面上並與該 CMOS像素陣
列耦合的電路裝置，用於對該
CMOS像素陣列進行定時和控
制，

完全相
同

e

該影像感測器產生預視訊訊號，
一第一電路板位於第二平面並
與該影像感測器電耦合，該第
一電路板包括用於將該預視訊
訊號轉換為所需視訊格式的電
路裝置；

該影像感測器產生預視訊訊號，
一第一電路板位於第二平面並
與該影像感測器電耦合，該第
一電路板包括用於將該預視訊
訊號轉換為所需視訊格式的電
路裝置；

完全相
同

f

一視訊觀看螢幕顯示器附接於
該 PDA無線電話用於觀看該視
訊影像，該觀看螢幕顯示器與
該第一電路板通信，並顯示經
該第一電路板處理的視訊影像。

一視訊觀看螢幕附接於該 PDA
用於觀看該視訊影像，該視訊
觀看螢幕與該第一電路板通信，
並顯示經該第一電路板處理的
視訊影像。

顯而易
見變化

（四）US7,002,621

第四件系爭專利 US7,002,621 的請求項 33 與引用參考專利

US6,452,626請求項 55的比對表如表 5所示。系爭請求項技術特徵 b刪

除「能夠在該視訊電話上觀看」是擴大範圍，技術特徵 e則是改為較廣義

的用語敘述。整體而言，系爭請求項是擴大參考請求項 55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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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系爭專利 US7,002,621的請求項 33與引用參考專利 US6,452,626請求項 55
比對

系爭 US7,002,621請求項 33 參考 US6,452,626請求項 55 比較

a

在用於接收和發送電話通訊的
視訊電話中，包括電話用戶發
送的視訊訊號以及從呼叫方接
收的視訊訊號，該視訊電話包
括用於查看視訊訊號的視訊顯
示器，其改良包括：

在用於接收和發送電話通訊的
視訊電話中，包括電話用戶發
送的視訊訊號以及從呼叫方接
收的視訊訊號，該視訊電話包
括用於查看視訊訊號的視訊顯
示器，其改良包括：

完全相
同

b

一相機模組用於拍攝視訊影像，
該相機模組與該視訊電話內的
電路進行通信，從而能夠在該
視訊電話上觀看並且使該一方
能夠從該攝影機模組發送視訊
訊號以供觀看，

一相機模組用於拍攝視訊影像，
該相機模組與該視訊電話內的
電路進行通信，從而能夠在該
視訊電話上觀看並且使該一方
能夠從該攝影機模組發送視訊
訊號以供觀看，

刪除技
術特徵

c

該相機模組包括容納在其中的
影像感測器，該影像感測器位
於第一平面中並且包括用於在
其上接收影像的 CMOS像素陣
列，

該相機模組包括容納在其中的
影像感測器，該影像感測器位
於第一平面中並且包括用於在
其上接收影像的 CMOS像素陣
列，

刪除技
術特徵

d 該影像感測器產生一預視訊訊
號，及

該影像感測器產生一預視訊訊
號，及

完全相
同

e

一第一電路板位於第二平面並
與該影像感測器電連接，該第
一電路板包括用於對該 CMOS
像素陣列進行定時和控制的電
路裝置以及電路裝置用於處理
和將該預視訊訊號轉換為所需
視訊格式。
一收發器無線電元件與該影像
感測器通訊用於無線傳輸該預
視訊訊號。

一第一電路板位於第二平面並
與該影像感測器電連接，該第
一電路板包括用於對該 CMOS
像素陣列進行定時和控制的電
路裝置以及電路裝置用於處理
和將該預視訊訊號轉換為所需
視訊格式。

擴大範
圍敘述

（五）小結

以上僅就四件專利各取一獨立請求項進行詳細的技術特徵逐一比對，

全部系爭請求項與對應的參考請求項詳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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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系爭專利請求項與對應的參考請求項

系爭專利
系爭請求項

ODP對應專利 ODP 參考請求項
獨立項 附屬項

6,982,742

22

6,424,369

17

42 1

58 58

66 61

6,424,369

1

6,862,036

1

17
19
21
22
27

17
19
21
22
27

49 1

55 1

61 1

6,452,626

1
5
11

6,424,369

1
5
11

33
34

33
34

58 58

64 64

7,002,621

25
26
27
28 6,452,626

52
52
52
52

29 55

3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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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AFC判決

Cellect對 PTAB的決定不服，向 CAFC提出上訴。CAFC審理後最終決定維

持 PTAB的決定，以下是從判決書中摘錄 Cellect提出的主要上訴理由與 CAFC

判決：

（一）專利權期間調整得否比照專利權期間延長

Cellect訴稱，在進行顯而易見雙重專利分析時，不應該將專利權期

間調整的增加期間納入。專利權期間調整和專利權期間延長的性質類似，

都是為了延長專利保護期間，因此應該被同等看待。在進行顯而易見雙

重專利分析時，應該基於原來的期間屆滿日，而非經過專利權期間調整

後的到期日。Cellect認為專利權期間調整是因為 USPTO的審查延誤而自

動授予的專利權期間延長，這是法定權利，不應受到顯而易見雙重專利

分析的影響。

CAFC先將專利權期間調整的 35U.S.C.§154(a)與專利權期間延長的

第 156條進行分析後，認為兩者各有其立法目的，不應該援引專利權期間

延長的規定來主張其專利權期間調整可以維持。而在顯而易見雙重專利

發生時，期末拋棄聲明是專利法所要求的，「期末拋棄聲明是解決系爭

專利所造成問題的解決方案。如果本案中提交了期末拋棄聲明，第 154(b)

(2)(B)條的規定就會發揮作用。國會的意圖是，當受 PTA約束的專利中

已加入期末拋棄聲明時，任何專利（或請求項）均不得延長至拋棄聲明

的到期日之後。因此，如果沒有此類拋棄聲明，國會的明確意圖將落空，

即申請人未能遵守關於 ODP的既定實務而從中獲益，而該實務將期末拋

棄聲明視為避免主張顯而易見發明的專利無效之解決方案，正如我們在

本案中所做的那樣。」13

13 Id. at 1228-1229.



72 114.12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324

從申請專利範圍布局探討美國
連續案專利侵權威脅之應對

論述

（二）顯而易見雙重專利的公平性

Cellect主張在本案中使用顯而易見雙重專利作為無效理由，並不符

合顯而易見雙重專利背後的公平性原則。具體而言，顯而易見雙重專利

的兩個主要目的，一是防止專利權人透過申請新的專利來不當延長專利

權期間；二是防止相同或相似專利相關的不同所有者之間可能出現的訴

訟和騷擾。Cellect認為這些考量在本案中並不成立。首先，Cellect強調

在申請專利時並未有任何刻意拖延審查流程的行為，因此不存在不當延

長的情況。其次， Cellect表示自己從未將專利權分拆給不同所有人，並

承諾未來也不會分割，因此不存在因為不同所有人持有相關專利而產生

的騷擾風險。

CAFC表示儘管 Cellect在專利申請過程中誠實行事，並且專利權期

間調整的授予是合法的，但這並不足以推翻顯而易見雙重專利的適用，

「但審查人員要調查申請人的意圖或給予其信任這件事沒有依據，申請

人在審查期間表現出善意的能力並不意味著其有權獲得其原本無權獲得

的專利期限。申請人能證明其在獲得 PTA時未耍花招，但這不足以推翻

其獲得了不公正的期限延長的認定。」14

（三）專利期調整期間的部分無效性

Cellect認為即便法院認為本案適用顯而易見雙重專利而無效，也應

只有專利權期間調整的期間無效，而不是整個專利權自始無效，應該保

留系爭專利在其原始屆滿日之前的有效性。

CAFC認為專利權期限應被視為一個整體，無論專利是否經過專利權

期間調整延長。因此，當顯而易見雙重專利成立時，專利的無效應該針

對整個專利期間，而不僅僅是專利權期間調整所延長的部分。根據美國

專利法，專利權的到期日是確定其有效性的核心依據，無論該到期日是

否經過調整，顯而易見雙重專利分析都應基於最終的專利權到期日進行。

14 Id. at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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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Cellect所主張的「部分無效性」是不可行的。「每個系爭請求項

的顯而易見性均可追溯至 ‘036專利。該專利是同族中唯一未獲得 PTA的

專利，且於 2017年 10月 6日到期，即優先權提交之日起 20年後。因此，

任何超過該日期的延期均構成對系爭請求項的不適當時間延長。」15

（四）追溯提出期末拋棄聲明的可行性

最後一個爭點，專利權人到了再審查程序再提出追溯性的期末拋棄

聲明是否可行？ CAFC認為期末拋棄聲明必須在專利審查過程中提出，

Cellect在其專利申請過程中並未提交期末拋棄聲明，因此無法在專利發

證後再回溯性提出。「期末拋棄聲明並非專利到期後可使用的逃生艙，

即使在沒有 ODP核駁的情況下，Cellect也有機會在審查期間提交期末拋

棄聲明，但它拒絕這樣做。如今，系爭專利已過期，機會已逝。僅使調

整後的專利期間無效，實際上將使 Cellect有機會從其從未提交的期末拋

棄聲明中獲益。」16

五、小結

本案專利權人企圖延長專利權期間沒有成功，想要將已調整延長的專利權期

間切割以保住原專利權的期間也沒有成功，最後一步是追溯性的提出期末拋棄聲

明也沒有成功。然而，這並不代表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不能核准，只要審查時提

出期末拋棄聲明，連續案還是可以獲得有效專利權，只是專利權屆滿的日期會與

母案相同。

主張系爭專利為 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而無效須提出參考請求項，通常是

在後提出的子代連續式案件參考在前提出的親代案件。本案出現系爭請求項

是前提出的親代案件 US6,424,369，參考請求項是在後提出另一分支子代案件

US6,862,036。三星公司提起單方再審查主要是針對獲得專利期間調整的案件，尤

其有兩件超過 2年。只要在專利家族中找到構成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請求項即

可，因為這些家族的優先權日是相同的。

15 Id. at 1229.
16 Id. at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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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一、連續式申請案的運用

美國專利申請人使用連續式案件進行布局非常普遍，專利侵權訴訟中，以多

件連續式案件主張侵權者，甚至比單件專利者還多。連續案的有效申請日與母案

相同，但專利權期間也和母案同時屆滿。因而，當專利申請人有新的請求項與母

案請求項在專利上無法區分而構成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適合申請連續式案件以

獲准專利。反之，如果新的請求項與母案請求項在專利上可以區分，申請獨立新

案才是較好的選擇，獲准後才會有較晚的專利權屆滿日。

所謂專利上無法區分，指的就是不具新穎性或顯而易見（不具進步性）。

爭議的請求項與先前技術比較，有三種情況會被審查認為喪失新穎性，一是完

全相同或實質相同，二是上位概念或較廣，三是下位概念或較窄，其中第三種

情況若能證明有特殊的效果仍可能被認為具有新穎性。在雙重專利分析時，第

一種情況則被歸為無法獲准的雙重專利，第二、三種則是歸為可獲准的顯而易

見型雙重專利。

因而，所謂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依照請求項覆蓋範圍的變化，大致可歸納

為三種型態：一是範圍擴大、二是範圍縮小、三是部分範圍擴大、部分縮小而有

若干重疊。前兩種使用新穎性要件判斷原則，第三種使用進步性要件判斷原則。

二、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型態

本案第一件系爭專利 US6,982,742請求項 22刪除參考請求項部分技術特徵也

增加技術特徵，請求項覆蓋範圍有若干重疊，落入重疊區域的產品會同時侵害兩

個請求項，因此在專利上無法區分，這是最常見的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圖 3是

請求項範圍變化的示意圖，新的範圍相較於舊的範圍，有部分擴大、部分縮小、

以及部分重疊，專利權人要的是擴大的部分。當刪除舊請求項的某些技術特徵，

或將某些技術特徵以廣義用語取代時，擴大範圍的請求項在既有的先前技術下不

容易獲准，因此會再增加某些技術特徵，以便通過審查。



114.12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324 75

從申請專利範圍布局探討美國
連續案專利侵權威脅之應對

論述

部分重疊的專利範圍也可以將請求項用語以同義語取代，例如將「顯示器」

改為「觀看螢幕」。以非常精確的用語解釋來看，「顯示器」與「觀看螢幕」

未必完全相同，但兩者的意義非常類似。以請求項覆蓋範圍來看，也是如圖 3

所示的部分重疊型雙重專利。第二件系爭專利 US6,424,369的請求項 1，以及第

三件系爭專利 US6,452,626的請求項 1，都是屬於此種型態。如果參考請求項是

先前技術，系爭請求項會依據 35U.S.C. § 103顯而易見性要件不予專利。當參

考請求項與系爭請求項具有相同的有效申請日時，系爭請求項就是顯而易見型

雙重專利。

第四件系爭專利 US7,002,621的請求項 33則是擴大參考請求項的範圍，與參

考請求項也有重疊的部分，落入重疊區域的產品會同時侵害兩個請求項，是顯而

易見型雙重專利的另一種型態。

連續式案件的申請，只要求必須在母案未公告或未放棄前提出，並沒有禁止

不得就連續案再提出連續案。因而，繁衍多代連續案的情況很常見，本案系爭專

利就高達 11代。多件連續案不斷堆疊，可以累積非常多的擴大區域，造成龐大的

申請專利範圍布局。

圖 3　母案與連續案請求項覆蓋範圍示意圖

母案請求項
覆蓋範圍

連續案
刪除技術特徵
擴大範圍

連續案請求項
覆蓋範圍

連續案
增加技術特徵
縮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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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續式案件的優點

現代研發活動是持續進行的，研發成果到商業實施常常有數年時間。連續式

案件對於發明人面對商業實施的不確定性非常有利，當發明人對新發明進行改良

或確定其最有前景的商業應用時，可以利用連續式申請來撰寫新的請求項。這個

靈活性在製藥和生物技術等行業尤其重要，這些產業的特點是發明在開發早期階

段的經濟價值不確定性較高，且發明和產品上市之間存在較長的時間間隔 17。

新創公司也很需要連續式申請，可以先就研發成果獲得第一件專利先吸引投

資者，獲得注資後有能力負擔專利申請費用，以擴大或完善專利保護 18。第一件

專利獲准公告後，連續式申請也可以根據潛在被授權人的需求修改專利權範圍，

從而促進授權成功可能性。

連續式申請也有助於申請人與專利局互動，在面對專利審查人員提示先前技

術文獻、拒絕申請的請求項時，申請人可以先採取保守策略修改為較小的範圍以

便早日獲准。日後再以連續案爭取較大的範圍，若能獲准即可獲得較廣的保護，

若無法獲准也不影響較小範圍專利權的取得。

對於會在市場實施的重要發明，專利權人常常會維持至少一件連續案還在審

查狀態，也就是保持在還可提出新連續案的存活狀態。專利權人可以觀察市場上

的實施者，撰寫新的請求項覆蓋競爭者的產品提出連續案申請。本案系爭專利就

是一直維持連續案存活狀態，雖然到了第五、六代已經難以通過審查而放棄，仍

然繼續提出申請讓其持續存活。到了第十一代連續案提出時，二十年專利權已經

接近屆滿，因此公開日比屆滿日還晚，是用盡專利權期間的典型連續案例。

四、連續式案件的濫用

連續式案件是對專利申請人非常有利的制度，而對專利權人有利也代表對天

平另一邊的公眾不利。持續不斷的連續式申請案增加了專利權邊界的不確定性，

為投機者打開了大門，引發了對該制度可能被濫用的問題。

17 Hegde, D., Mowery, D.C., Graham, S.J., Pioneering inventors or thicket builders: Which US firms use 
continuations in patenting? Management Science, 55 (7), 1214-1226 (2009).

18 Farre-Mensa, J., Hegde, D., Ljungqvist, A., What is a patent worth? Evidence from the US patent 
“lottery”,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5 (2), 639-68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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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出的連續案使得專利審查人員必須在已審查過的發明上投入額外的工

作，不利於投入新申請案的審查，並有可能加劇 USPTO持續存在的案件積壓問

題，並可能導致「不良專利」授予 19。USPTO在 2007年就曾經提出限制連續案

申請的政策，當時局長 Dudas批評連續案造成專利審查的額外工作，但遭到專

利所有人的反對而未實施。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執行長曾經發函給 USPTO，指出連續案的濫用會不當地延伸市場的獨占而

造成高藥價。USPTO雖然在 2025年提高優先權日起算 6年後的連續案申請規費，

對於重要發明而言，規費的提高恐不足以遏止連續案申請，特別是利益龐大的醫

藥專利，以及需要擴充專利數量的標準必要專利 20。

早期公開制度下，公眾可以得知申請專利之發明，但很難預測一件發明公開

所支持的所有可能的請求項。意外的請求項仍然可能如潛水艇般浮現，而且專利

範圍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持續到專利權期間結束。技術實施者對於還處在存活狀態

的專利案，只就已公告的專利範圍進行迴避設計仍有侵權風險。

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中，以同義詞取代或範圍較小的請求項，是否應該核准

頗值得商榷。這兩種請求項給予專利保護，已經偏離了專利制度目的，明顯是制

度的濫用。這種請求項若能獲准，專利權人隨時可以寫出非常多的請求項繼續獲

得專利保護。雖然公眾對這些請求項舉發撤銷專利權並不困難，但舉發撤銷專利

權的費用是專利申請的數倍，顯然是為了一些不值得保護的專利付出社會成本。

伍、結論—面對連續案威脅的應對策略
根據前述有關連續案的分析，獲得面對美國連續案專利威脅的應對策略作為

本文之結論如下：

19 Frakes, M.D., Wasserman, M.F., Does the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grant too many bad 
patents: 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 Stanford Law Review, 67 (3), 613-676 (2015).

20 參考美國專利申請費用，基本費 $350、檢索費 $770、審查費 $880、核准公告費 $1,290。連續
案額外增加 $2,700或 $4,000並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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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策略是主張專利無效。技術實施者面對專利威脅，若掌握適當的先前

技術，認為專利無效的可能性很高，可以請求撤銷專利權。在美國向 USPTO提

起專利無效審查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如同本案被告三星公司提起單方再審

查，但單方再審查提起後，提出者並不能參加審查程序也沒有救濟權，必須有十

足把握撤銷專利權時才適合使用。第二種方式是請求複審，專利公告九個月內

請求領證後複審（Post grant review, PGR）21，專利公告九個月後請求多方當事人

複審（Inter partes review, IPR）22。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提起複審，專利權人就會

得知市場的競爭者，因為美國提起複審必須指明實質利益相關者（real parties in 

interest）23。複審需要花費專利申請案數倍的費用，即使得到撤銷專利權的決定，

後續還有上訴程序，總花費十倍以上很普遍。更糟的是，專利權人還可以持續提

出連續案，讓複審請求人必須一再就新公告的連續案再提出舉發，陷入無法從複

審案抽身的泥沼。因此，對於存活中的連續案請求複審，可以說是下策，舉發人

與專利權人的訴訟成本並不對等。

第二個策略是進行產品迴避設計，技術實施者需注意不能只依據公告的專利

權範圍進行迴避設計，還要注意日後連續案可能出現的專利權範圍。技術實施者

的產品落入擴大後的連續案專利權範圍內，雖然可以主張中介權 24，但只能就連

續案公告前的實施行為主張。然而，連續案專利範圍不論如何變化，還是需要被

說明書支持。因此，只要詳細閱讀說明書的實施例，考量所有可能實施的態樣，

仍有成功迴避的可能。

美國連續式案件的盛行，專利實務界逐漸認為單一專利的價值不高。因而，

對於重要的發明，本文建議我國企業必須積極的運用連續式申請案，以建構強大

的專利保護範圍。

21 35 U.S.C. §156 Extension of patent term.
22 35 U.S.C. §311 Inter partes review.
23 35 U.S.C. §312(a) Requirements of petitions.
24 有關中介權可參閱：劉國讚、張僑恩，從美國專利法探討我國申請專利範圍減縮之更正與中

介權，智慧財產權月刊 315期，2025年 3月。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480049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tru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ConvertToRGB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WorkingRGB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tru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9.92126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